
輔仁大學招生考試申訴處理要點 

94.12.15.招生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要點依「輔仁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第二條 考生本人對於本校各項招生考試之考場措施、評分方式、錄取標準，認

為錯誤致影響其成績者，得提出申訴。同一事件以申訴一次為限。 
第三條 申訴應由申訴人擬具申訴書敘明事實理由，由申訴人簽章後，向招生

中心提出，申訴人未簽章者，不予受理。 
申訴不得要求重閱或影印試卷，亦不得要求閱覽、影印或提供考試有關

資料或其他考生之成績。 
申訴最遲應於複查截止日起十日內提出，逾期不予受理。 

第四條  招生中心收受申訴書後，應即將申訴書及所附資料影印送請相關系、所

或單位，於一週內研提回復理由，收受回復理由後，除認申訴顯有理由，

得依第五條規定辦理外，應即將申訴書及所附資料與回復理由，一併送

由招生委員會於申訴截止日起一個月內議決，於議決後二週內，以書面

附理由回復申訴人；招生委員會認申訴有理由者，並應議決補救措施，

一併回復。 
第五條  依相關系、所或單位，研提之回復理由，認申訴顯有理由者，招生中心

得報由執行長召集相關系、所或單位，會商後採取補救措施，情事重大

者，簽請主任委員核定，並以口頭或書面回復申訴人。 
前項情形，應列入最近召開之相關招生委員會議報告之。 

第六條  對於申訴人之回復，應以招生委員會之名義為之。 
第七條 招生考試申訴事件之處理，應本公正、公平之原則為之，申訴事項相關

之系所或單位，應協助說明及輔導。 
第八條  招生中心、申訴事項相關之系所或單位，對於申訴事項，均應虛心研究

改進，避免再次發生相同之申訴事件。一年內發生二件以上申訴事項之

系所，經查明應負申訴責任者，得由執行長報請主任委員酌減其補助款。 
第九條  本要點應收錄於各項招生簡章中。 
第十條 本要點經招生委員會議通過，送請校長公布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